
    

 

 

 
 
 

 

 

 

 

 
 

 
 

 

 

 

 

 

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

摘要  

1. 為提供誘因給電訊商鋪設光纖基礎設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在《 2017年施政報告》中建議由政府牽頭，透過資助形式，提供經

濟誘因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位於偏遠地區的鄉村。這項措施亦能為日後

保育和活化偏遠鄉郊提供所需的電訊基建。2018年7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

會)批准一筆為數7.744億元的承擔額，以推行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

計劃(下稱“資助計劃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 )負責管理資助計劃。資

助計劃涵蓋235條鄉村，分布於新界及離島  9個地區，而該 235條鄉村被分為  

6個項目。在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間，通訊辦向 2個固定網絡營辦商 (固網

商)批出6份合約，即每個固網商獲批 3份合約，以推行該等項目。就該 6份合約，

截至2025年12月，有5份合約的項目工程已經完成，餘下 1份合約的項目工程則

正在進行。截至 2025年12月，在該235條鄉村中，有233條(99%)鄉村已連接光纖

網絡，而在 7.744億元核准承擔額中，在該 6份合約下的已付資助金額為  

6.659億元(86%)。審計署最近就通訊辦管理資助計劃的工作進行審查。

項目工程的規劃及推行 

2. 就涵蓋鄉村數目及受惠村民人數作出合理估算的諮詢過程有可予改善之

處 在2017年10月至2020年6月期間，通訊辦多次向立法會和公眾匯報資助計劃

的估計涵蓋鄉村數目及估計受惠村民人數。通訊辦在該段期間匯報的資助計劃

估計涵蓋鄉村數目及估計受惠村民人數均有所不同： (a)資助計劃的估計涵蓋鄉

村數目由 2017年10月的 380條下調 21%至2018年6月的 300條，再進一步下調 22%

至2019年1月及2020年6月的 235條，整體下調幅度為 38%；及(b)資助計劃的估計

受惠村民人數由 2017年10月及2018年6月的 17萬人下調  29%至2019年1月的 

12萬人，再進一步下調 8%至2020年6月的 11萬人，整體下調幅度為 35%。通訊辦

表示： (a)通訊辦透過持續接觸所有相關持份者，檢視和更新估計數字；及 (b)鄉

村的完整名單分多個階段擬備，因此有明顯不同。審計署留意到通訊辦匯報明

顯不同的估計數字，認為通訊辦或可從規劃資助計劃項目工程中汲取經驗，包

括透過接觸相關持份者，改善諮詢過程，以期在日後推行類似計劃時，及時就

涵蓋鄉村數目及受惠村民人數作出合理估算(第2.2至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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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 部分鄉村需較長時間才完成項目工程 資助計劃的6份合約沒有對完成個

別鄉村項目工程的所需時間作出規定。截至 2025年12月，據固網商匯報，在該 

235條鄉村中，有 233條(99%)鄉村的項目工程已經完成。在該 233條鄉村中，有 

8條(3%)鄉村的有關固網商沒有向通訊辦提供項目工程的動工日期資料。就有提

供項目工程動工日期的 225(233減去8)條鄉村，審計署分析了完成項目工程的所

需時間，並發現部分鄉村需較長時間才完成項目工程。在該 225條鄉村中，有 

48條(21%)鄉村需時超過4年才完成項目工程。審計署亦發現，通訊辦沒有現成

資料顯示個別鄉村完成項目工程的所需時間(第2.12段)。 

4. 需要確保合約訂明可行位置以推行項目工程 其中1份合約的項目工程涉

及興建鄉村 A網絡終端點的公共沙井。根據該合約，有關網絡終端點須設於距離

網絡終端參照點 15米內的未批租政府土地／公眾街道上。在鄉村 A的項目工程開

展後，有關固網商發現網絡終端參照點方圓15米內屬私人土地，並收到有關村

民就擬議項目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 2022年1月，在與鄉村 A的村代表達成協議

後，有關固網商找到另一個在公眾土地上的位置興建網絡終端點的公共沙井。

有關固網商在 2022年4月提交工程更改申請，並在 2022年12月提交經修訂的申

請，以在新位置興建鄉村 A網絡終端點的公共沙井。通訊辦在 2022年12月批准該

工程更改申請。有關項目工程雖在 2020年1月開展，但最終在 2024年2月才完成 

(即項目歷時49個月)(第2.15至2.17段)。 

5. 就地下公用設施進行的工地勘測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其中1份合約的項

目工程涉及鋪設連接線路至鄉村B的村口附近。根據該合約，有關網絡終端點須

設於距離網絡終端參照點15米內的未批租政府土地／公眾街道上。在鄉村 B的項

目工程開展後，有關固網商發現網絡終端參照點方圓 15米內布滿地下公用設

施，包括排水渠、水管、供電電纜及公共照明電纜。在與公用事業機構核查

後，有關固網商找到一個新的位置。 2023年9月，有關固網商提交工程更改申

請，以修訂網絡終端點的位置。其後，有關固網商在網絡終端點的修訂位置發

現一些屬於一家公用事業公司的地下供電電纜。 2024年5月，有關固網商提交另

一項工程更改申請，以再次修訂位置。通訊辦在 2024年7月批准該工程更改申

請。有關項目工程雖在 2020年11月開展，但最終在 2025年9月才完成(即項目歷時 

58個月)(第2.19至2.21段)。 

6. 在未獲事先書面批准下更改項目工程 根據合約，在符合合約條文的情

況下，豁免或取消合約的任何條文，或對合約的任何條文作出更改或修訂，必

須以書面文件作出，並經締約方與政府妥為簽署，方為有效。截至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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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2月，在該6份合約下，固網商提出了合共 50項工程更改申請。審計署審查了該 

50項工程更改申請，並發現 11項(22%)申請(涉及17條鄉村 )在有關項目工程的完

工日期後才獲通訊辦批准。該11項申請在有關項目工程完成後 3至428天(平均為 

122天)才獲批准 (第2.23段)。 

7. 需要加強有關進行里程碑驗收測試的指引 根據合約，固網商須在招標

文件指明的期限前，按照 4個合約里程碑完成各份合約的相關工程。根據通訊辦

的指引，就固網商進行里程碑驗收測試而言，固網商會在進行測試前 1個月提交

測試計劃擬稿，以供通訊辦審批。在通訊辦批准測試計劃後，固網商便會進行

里程碑驗收測試。固網商然後會擬備及向通訊辦提交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審

計署審查了截至 2025年12月已完成里程碑評核的 20個合約里程碑的 17份測試計

劃及相關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並發現： (a)全部17份測試計劃均沒有把固網商

進行里程碑驗收測試的日期記錄在案。通訊辦的指引並無規定須把該等日期記

錄在案；及 (b)就6份(35%)測試計劃而言，提交相關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的日期

是在通訊辦批准有關測試計劃的日期前1至120天(平均為70天)(第2.28及2.30段)。 

8. 需要就批准里程碑評核報告設定時限 根據通訊辦的指引，在固網商敲

定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及通訊辦敲定實地視察報告後，通訊辦人員便會進行里

程碑評核及擬備里程碑評核報告。通訊辦如信納固網商在完成期限前已達成合

約里程碑指明的所有要求，便會批准里程碑評核報告，並會向固網商發出里程

碑完成證明書。通訊辦的指引沒有就批准里程碑評核報告訂明時限。審計署審

查了截至 2025年12月已完成里程碑評核的 20個合約里程碑的 17份里程碑評核報

告，並發現批准里程碑評核報告的所需時間介乎 7至156天(平均為40天)(第2.35及 

2.36段)。

對獲選固定網絡營辦商的監察 

9. 需要加強進行每月實地視察的安排 通訊辦會與每個獲選固網商進行每

月實地視察，以監察推行進度，並核實實際進度是否與獲選固網商匯報的進度

一致。自推行資助計劃起，直至 2025年12月為止，通訊辦進行了 122次每月實地

視察。審計署審查了該 122次每月實地視察的記錄，並留意到： (a)通訊辦沒有就

進行每月實地視察的安排，例如揀選所涵蓋的項目、鄉村、地點及視察項目的

準則，發出任何指引；(b)就該122次每月實地視察，每次視察的日期、時間及所

涵蓋的項目、鄉村、地點和視察項目均由固網商建議。通訊辦按照固網商的建

議進行每月實地視察。沒有文件證據顯示通訊辦揀選所涵蓋的項目、鄉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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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點或視察項目時，有考慮到在推行項目期間發現的風險因素； (c)各個項目及各

條鄉村進行每月實地視察的次數各有不同。各個項目獲揀選的次數介乎 6至 

43次，平均為 23.2次。在資助計劃涵蓋的 235條鄉村中，有 93條(39%)鄉村從未獲

揀選進行每月實地視察，亦有 86條(37%)鄉村只獲揀選 1次。沒有文件證據顯示

每月實地視察每次揀選有關項目及鄉村的理據；及 (d)在該122次每月實地視察

中，各個視察項目獲涵蓋的次數各有不同。在每月實地視察的 12個視察項目

中，有部分只在 1至4次每月實地視察中涵蓋。沒有文件證據顯示每月實地視察

每次揀選涵蓋有關視察項目的理據 (第3.2及3.3段)。 

10. 需要改善披露額外服務承諾的安排 獲選固網商作出額外服務承諾，包

括提供高速寬頻服務、在鄉村的公共地方設置  Wi-Fi熱點以提供免費公共  

Wi-Fi服務，以及以現行巿場價格提供高速寬頻服務。審計署審查了與披露額外

服務承諾有關的記錄，並留意到： (a)通訊辦網站沒有發布獲選固網商就各個項

目作出的額外服務承諾；及(b)通訊辦表示，在核實已完成里程碑及發出完成證

明書後，通訊辦會致函相關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向他們提供額外服務承諾的

資料。截至 2025年12月31日，通訊辦已就 20個合約里程碑發出完成證明書，在

該20個合約里程碑中： (i)就全部16個涉及獲選固網商設置Wi-Fi熱點的合約里程

碑向相關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發出的信函中，均沒載有可供有關鄉村使用的免

費公共Wi-Fi服務和Wi-Fi熱點位置的資料；及 (ii)就全部6個涉及一個獲選固網商

以現行市場價格提供高速寬頻服務的合約里程碑向相關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發

出的信函中，均沒載有以現行市場價格提供高速寬頻服務的資料  (第3.19及 

3.23段)。 

11. 需要改善設置 Wi-Fi熱點及提供免費公共 Wi-Fi服務的安排 根據合約，在

該6個項目中，有 5個項目的固網商作出額外服務承諾，在有關鄉村的公共地方

設置至少一個由相關固網商營運的免費 Wi-Fi熱點，以提供免費公共 Wi-Fi服務 

(第3.25段)。審計署留意到以下事宜： 

(a) 需要利便公眾使用免費公共 Wi-Fi服務 通訊辦表示，固網商須利便

公眾使用免費公共Wi-Fi服務，並在 Wi-Fi熱點附近張貼標誌，顯示

有免費公共Wi-Fi服務提供。審計署審查了該 16個涉及設置Wi-Fi熱

點的合約里程碑下100個Wi-Fi熱點的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或實地視

察報告，並留意到： (i)在6個(6%)Wi-Fi熱點的相關報告中找不到為

顯示有免費公共  Wi-Fi服務提供而張貼的標誌的照片；及  (ii)在 

24個(24%)Wi-Fi熱點，顯示有免費公共 Wi-Fi服務提供的標誌張貼在

非當眼處。 2026年1月及2月，審計署曾到訪該 16個合約里程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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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個 Wi-Fi熱點的位置，並留意到在到訪的  20個位置中，有  

15個(75%)位置並無在 Wi-Fi熱點附近張貼顯示有免費公共 Wi-Fi服務

提供的標誌。審計署亦留意到，通訊辦或獲選固網商並無發布在所

有項目下設置的所有 Wi-Fi熱點的位置列表 (第3.28段)； 

(b) 部分Wi-Fi熱點沒有免費公共Wi-Fi服務可供使用 2026年1月及 2月，

審計署曾到訪該 16個合約里程碑下 20個Wi-Fi熱點的位置，以確定是

否有免費公共  Wi-Fi 服務可供使用。審計署留意到：  (i) 有 

3個(15%)位置未能按里程碑驗收測試報告或實地視察報告提供的位

置找到Wi-Fi熱點；及(ii)在其餘17個(85%)能找到Wi-Fi熱點的位置

中，有6個(30%)位置未能偵測到免費公共 Wi-Fi服務的 Wi-Fi訊號，

並有2個(10%)位置雖然能與免費公共 Wi-Fi服務建立連線，但未能透

過連線接達互聯網(第3.30段)；及 

(c) 可加強營運及維護 Wi-Fi熱點的安排 雖然合約訂明固網商在設置 

Wi-Fi熱點時的要求，但對於營運和維護 Wi-Fi熱點及所提供的免費

公共Wi-Fi服務的服務水平 (例如在設置 Wi-Fi熱點後的最少運營期、

每個連線時段的最少服務時間，以及向通訊辦提供有關 Wi-Fi熱點使

用情況的資料)，並無任何要求(第3.32段)。 

12. 協助固網商達成網絡容量協議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為引入市場競爭及

更善用公共資源，獲選固網商須開放獲資助鋪設的光纖連接線路及海底光纖電

纜至少一半容量予其他固網商免費使用。獲選固網商須盡一切合理努力，與申

請共用獲資助鋪設的網絡的其他固網商達成網絡容量協議。審計署審查了與達

成網絡容量協議有關的記錄，並留意到： (a)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該6個項目

中，有  2個 (33%)項目已達成網絡容量協議；及  (b)通訊辦表示，就其餘  

4個(67%)項目而言，固網商在 2023年年中開始就共用獲資助鋪設的網絡與獲選

固網商進行協商。然而，截至2025年12月31日，該4個項目未有達成網絡容量協

議。由開始進行協商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相隔時間約 2年半  (第 3.48及 

3.49段)。

其他事宜 

13. 進行招標工作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通訊辦在2018年6月就資助計劃向財

委會申請撥款時，曾向財委會表示會透過招標邀請合資格固網商參與資助計

劃。審計署審查了招標工作的記錄，發現： (a)根據通訊辦向財委會匯報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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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計劃，通訊辦原本計劃在 2018年12月或之前完成招標文件的準備工作，但

修訂招標文件在 2019年5月底才獲批，即較原本計劃遲了 5個月；(b)通訊辦在 

2019年6月初才向 15個合資格固網商發出招標文件，邀請他們競投資助計劃下的 

6個項目，即較向財委會匯報在2019年1月展開招標工作的原本計劃遲了 5個月；

及(c)通訊辦在2019年11月及12月才與獲選固網商簽訂協議，即較向財委會匯報

在2019年6月或之前簽署協議的原本計劃遲了5至6個月(第4.2及4.3段)。 

14. 需要促進招標工作的競爭 2019年9月，通訊辦收到 15個合資格固網商的

其中2個固網商提交的標書。審計署留意到：(a)有1個項目沒有收到任何標書； 

(b)有3個項目各收到1份符合要求的標書；及(c)有2個項目各收到2份符合要求的

標書。通訊辦在2020年1月就沒有收到任何標書的項目進行重新招標工作。審計

署留意到，通訊辦把招標期由 2019年6月初展開招標工作時的 3個月，縮短至 

2020年1月展開重新招標工作時的 2個月。然而，沒有文件證據顯示縮短招標期

的理據(第4.6及4.7段)。 

15. 需要就資助計劃的整體成效進行檢討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20年6月立法

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一名委員表示，在光纖網絡

只鋪設至村口的部分鄉村，村民在連接網絡方面遇上困難。該名委員建議政府

進行調查，以評估仍然未能連接光纖網絡的村民的情況，並找出解決問題的可

行方案。副主席建議政府透過調查監察資助計劃的成效。在2022年5月立法會資

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政府表示會在資助計劃完結後

檢討其成效。審計署認為，通訊辦需要考慮本審計報告書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在整個資助計劃結束後，就資助計劃的整體成效進行檢討(第4.23段)。

審計署的建議 

16.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通訊事務總監應︰

項目工程的規劃及推行 

(a) 從規劃資助計劃項目工程中汲取經驗，包括透過接觸相關持份者，

改善諮詢過程，以期在日後推行類似計劃時，及時就涵蓋鄉村數目

及受惠村民人數作出合理估算(第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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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 在日後推行項目工程時，查明部分鄉村需較長時間才完成項目工程

的原因，並加強監察項目推行情況，確保個別鄉村的項目工程在切

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完成(第2.26(b)段)； 

(c) 在日後推行項目工程時，採取措施，確保合約訂明可行位置以推行

項目工程 (第2.26(c)段)； 

(d) 在日後推行項目工程時，採取措施，確保固網商已就地下公用設施

進行全面的工地勘測工作，以支持其提出的項目工程更改申請  

(第2.26(d)段)； 

(e) 就更改項目工程，採取措施，確保固網商適時提交工程更改申請和

全部所需資料，以取得通訊辦的事先書面批准(第2.26(e)段)； 

(f) 加強有關進行里程碑驗收測試的指引，規定須把進行里程碑驗收測

試的日期妥為記錄在案(第2.40(a)段)； 

(g) 繼續採取措施，確保按照指引提交測試計劃擬稿及進行里程碑驗收

測試 (第2.40(b)段)； 

(h) 就批准里程碑評核報告設定時限，並採取措施，在指明時限內批准

里程碑評核報告(第2.40(e)及(f)段)；

對獲選固定網絡營辦商的監察 

(i) 就資助計劃進行每月實地視察的安排，包括揀選所涵蓋的項目、鄉

村、地點及視察項目的準則，制訂指引，並採取措施，確保按照指

引進行每月實地視察(第3.17(a)段)； 

(j) 採取措施，確保揀選每月實地視察涵蓋的項目、鄉村、地點及視察

項目時，會考慮到在推行項目期間發現的風險因素，並把揀選理據

妥為記錄在案(第3.17(b)段)； 

(k) 在通訊辦網站發布獲選固網商就各個項目作出的額外服務承諾的資

料(第3.46(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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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向相關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發出的信函中，載列按照額外服務承

諾可供使用的服務及該等服務細節的資料 (第3.46(c)段)； 

(m) 採取措施，確保獲選固網商把顯示有免費公共 Wi-Fi服務提供的標

誌，張貼在 Wi-Fi熱點附近的當眼處 (第3.46(e)段)； 

(n) 採取措施，確保在資助計劃下設置的所有 Wi-Fi熱點位置均有免費公

共Wi-Fi服務可供使用 (第3.46(f)段)； 

(o) 在日後推行類似計劃時，訂明對營運和維護 Wi-Fi熱點及所提供的免

費公共  Wi-Fi服務的服務水平的要求，並確保遵從所訂要求  

(第3.46(g)段)； 

(p) 留意獲選固網商與其他表示有意共用獲資助鋪設網絡的固網商達成

網絡容量協議的時間，並在有需要時採取行動，協助達成有關協議 

(第3.51段)；

其他事宜 

(q) 在日後就類似計劃進行招標工作時，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在向財

委會匯報的初步推行計劃所述的時限內，準備招標文件和進行招標

工作(第4.10(a)段)； 

(r) 在日後就類似計劃進行招標工作時，採取措施，促進招標工作的競

爭(第4.10(b)段)； 

(s) 在日後就類似計劃進行招標工作時，採取措施，確保把就招標工作

設定較短招標期的理據記錄在案(第4.10(c)段)； 

(t) 考慮本審計報告書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在整個資助計劃結束後，就

資助計劃的整體成效進行檢討(第4.24(b)段)；及 

(u) 因應檢討結果，從推行資助計劃中汲取經驗，以期加強日後類似計

劃的管理工作(第4.24(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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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17. 通訊事務總監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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